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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一）（一）（一）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广东省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文件，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

抽检任务 1856 批次。2022 年 1 月 25 日，韶关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韶关市 2022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食品抽检及

监管）的通知》下达市市场监管局省转移食品安全抽检经费 427

万元。该项资金未进行二次分配到县（市、区），由市市场监

管局通过公开招投标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食品抽检工

作任务，计划完成省转移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 2675 批次。

（二）项目（二）项目（二）项目（二）项目决策决策决策决策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该项资金由省市场监管局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根据单价

和任务量分配到市市场监管局（2300.6 元/批次*1856 批次≈

427 万元），市市场监管局未进行二次分配到县（市、区）局。

（三）（三）（三）（三）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绩效目标

省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 1856 批次，我市计划完

成 2675 批次，超额完成工作任务。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省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 1856 批次，截至 12 月

底，我市共计完成 2675 批次，发现不合格食品 108 批次，超额

完成任务。

三、绩效自评结论

超额完成任务。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一）（一）（一）决策决策决策决策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1.1.1.1.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广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按要求完成省转移

市任务 1856 批次。

（2）目标设置。省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 1856

批次，我市计划完成 2675 批次，超额完成工作任务。

（3）保障措施。一是按照 2022年省、市民生实事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工作部署，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印发了《2022年韶

关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韶市监协调﹝2022﹞3号，

明确了年度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二是组织开展年度食品安全

抽检及协调应急业务工作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市食品安全监

管人员监管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印发了《韶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承检机构

考核评价方案的通知》，规范我市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的管理，

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质量。

2.2.2.2.资金落实情况。资金落实情况。资金落实情况。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专项资金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拨付到位。

（2）资金分配。市市场监管局未进行二次分配。

（二）管理分析（二）管理分析（二）管理分析（二）管理分析

1.1.1.1.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于 2022年 11月 100%完成支付。

（2）支出规范性。按照财政管理规范和合同要求支付，并对



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

2.2.2.2.事项管理。事项管理。事项管理。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定优质第

三方承检机构开展食品抽检工作，对任务承检机构抽检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统计检查。按照合同及财政支出进度要求，于 4 月

29 日前支付第三方承检机构第一期 80%的食品抽检经费 341.6

万元，于 7 月 19 日前支付第二期 15%食品抽检经费 64.05 万元，

10 月 26 日支付剩余 5%的食品抽检经费 21.35 万元。

（2）管理情况。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427 万元

均专款专用于食品抽检工作。按照节约高效的原则，完成 2675

批次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超额完成。通过制定工作方案、党

组会议审定、公开招投标选择第三方专业机构、签订委托合同、

收集任务完成明细汇总、竣工验收、按进度完成资金等规范程序

执行。

（三）产出分析（三）产出分析（三）产出分析（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照节约高效的原则，超额完成省转移市抽检工

作任务，每批次单价（1596 元）低于省单价（2300 元）。

2.效率性。在 2022 年 12 月前超额完成抽检任务。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四）效益实现度分析（四）效益实现度分析（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省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 1856 批次，

我市计划完成 2675 批次，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合格食品核

查处置率达到 100%,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2.公平性。按照政府公开招投标程序，择优选取第三方优质

承检机构开展食品抽检业务。



五、主要绩效

省下达我市省转移市食品抽检任务 1856 批次，我市计划完

成 2675 批次，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达

到 100%,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六、存在问题

省、市抽检监测工作虽已完成预期目标，但由于资金有

限，监测项目不够完善，离“十四五”规划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资金下达和计划印发时间较晚，招投标工作程序复杂，启动时

间较滞后，抽检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按照省有关部署，科学制定年度食品抽检计划，加强食品

抽检工作业务培训，加强对承检机构督导检查，加强数据抽查

和定期通报，保障年度食品抽检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


